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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黎卓越工程师学院 

硕士学位论文评审和质量控制管理办法 

 

!"# $% 

!"# 巴黎卓越工程师学院（以下简称“中法学院”）以培养卓越工程师

与高级管理人才为主要目标，学生除完成课程学习外，还需要同时完成工

程师实习、学位论文并取得一定的科研成果。其中，学位论文是学生研究

能力和综合培养质量的集中体现, 为了加强研究生培养质量保障体系建设，

保证学院硕士学位论文的总体质量，根据上海市以及学校有关规定，结合

我院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 

!$# 学生在规定的学习年限内完成培养计划,课程成绩合格并达到规

定的总学分和积点要求；符合学院规定的科研成果要求；学位论文已完成

并通过导师审核，之后可进入论文评审和答辩流程。 

!%# 中法学院采用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前明审+论文抽检制度。 

!&# '()*+, 

!&# 选题： 学位论文选题应具有一定的与专业相关的工程背景与理

论研究深度，拟解决的问题要有一定的创新性、技术难度与实际应用价

值，最终论文能反映工作成果的实用性与创新性。 

!'# 类型：论文类型可以为产品研发类、工程设计类、应用研究类以

及工程/项目管理类。 

!(# 格式：学位论文格式参照《上海交通大学博士、硕士学位论文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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写指南》。 

!-#  '(./01 

!)# 评审方式：学位论文评审一般于答辩前3周到4周进行，由专业负

责人指定2名具有评审专家资质的老师进行论文评审。论文的派送、评阅意

见与结果的回收汇总和反馈，由答辩秘书负责，论文作者不得参与。 

!*# 评审论文格式：论文评审格式参照《上海交通大学学位论文评审

格式要求》，须隐去论文作者及导师姓名、删除论文中的致谢页、发表文

章以第几作者注明，不出现作者名。 

!+# 评审专家资质要求：由于我院研究生皆为专业学位硕士，学位论

文评审专家由学院专业负责人指定，要求具有行业背景或经验且具有硕士

生导师资格的高校教师或学院认可的企业专家。 

!,# 论文评审要素：根据上海市专业学位论文管理规定，中法学院硕

士学位论文评审评价要素参考如下： 

评价指标 
（每个单项满分

100分） 
评价要素 

选题与综述 
（10%） 

选题来源于实际，能解决实际问题，体现专业类别特点； 
文献资料的丰富度、新颖性好，归纳总结的条理性强； 

基础知识 
（10%） 

掌握基础知识的宽广性、系统性； 
运用基础理论、专业知识的正确性、灵活性； 

方法与能力 
（30%） 

研究方法或设计方案恰当，研究步骤和过程科学规范； 
研究内容的难度及工作量适当； 
综合分析问题、解决问题和调查研究的能力； 

实践与应用 
（40%） 

论文的应用价值、职业或行业背景、经济或社会效益； 
研究成果、对策或建议的指导作用、借鉴意义 

写作质量 
（10%） 

结构合理，逻辑性强，表达准确，写作规范； 
引文规范，学风严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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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,"# 结果：评审结果出现单项不合格（任一单项＜60 分）或总体不

合格（总分＜60 分）的论文则认定为“异议论文”。非“异议论文”方可申请

论文答辩。 

!2# '(3401 

!,$# 为保证学位论文质量，学院对申请答辩的硕士学位论文在答辩前

实行抽检制度，比例不少于当次申请学位人数的10%。被抽中者需在规定的

期限内提交学位论文相关材料进行“双盲评审”。 

!,%# 抽检由专业负责人负责，抽中的论文由专业负责人指定3名学科

相同或相近的专家进行双盲评阅，评阅由学院教务办公室负责派送，派送

评阅稿为研究生信息管理系统中通过重复率监测的学位论文定稿。 

!,&# 论文抽检的重点对象为：在校期间受记过或留校察看处分的硕士

学位申请人员；中期检查第一次未通过的硕士学位申请人员；上一年度指

导研究生出现质量问题的导师指导的硕士学位申请人员；学位论文查重率

接近上限的硕士学位申请人员；提前或延期毕业的学位申请人员或其它论

文可能存在问题的申请人员等。 

!,'# 评阅专家包括：a）外校或外院具有评审资质的教师；b）有评审

资质的企业导师； c）相关的学位委员会委员。 

!,(# 参与学位论文抽检的工作人员需严格遵守“双盲”的原则，不得将

研究生、导师以及评阅人姓名等信息泄露给任何人，研究生及导师也不得

从任何途径了解评阅人情况，妨碍评阅的公正性。 

!,)# 3份盲审专家评议中有2份或以上评审意见“不合格”的（即评审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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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出现任一单项低于60分）或总体不合格（总分低于60分），则认定该论

文为“存在问题”学位论文。如果反馈的评审结果有1份评议意见为“不合格”，

则为“异议论文”，按照异议论文处理办法进行处理。 

!5# 67'(89:'(;< 

!,*#  被认定为“有异议”的论文，做如下处理： 

1） 被认定为“异议论文”的，须及时终止答辩或学位申请程序。 

2） 学生根据评审意见修改论文，须至少一个月后，经导师审核同意

可进行复评； 

3） 专业负责人指定至少3名同行专家组成复评专家小组，对论文进

行复评。 

4） 如复评仍未通过，则需修改至少2个月后再次申请复评。复评最

多只有2次机会，如第二次复评还未通过，则被认定为“存在问题

论文”。 

5） 通过复评的论文提交学院“学位评定工作组”进行审核。 

!,+# 认定为“存在问题”论文的，须按照专家评审意见继续修改至少半

年，再按照“异议论文”处理流程执行，并重新组织答辩。 

!$,# 认定为“存在问题”论文的，若已通过答辩，则答辩无效，需按

专家意见修改论文，修改后的论文经导师同意后须再次进行评审并重新组

织答辩。 

!2# =>?@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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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$,"# 为了加强学院学位论文质量控制环节，切实提高学位论文的

整体质量，学院论文答辩分两轮进行：分别为小组答辩与大组答辩。 

!$,$# 小组答辩：论文评审通过或论文已提交抽检但结果未返回者，

可申请进入答辩流程。由学院教务办负责组织答辩，专业负责人负责聘请3

或5名中级职称以上（含具有硕士生培养资格的中级职称专家）的同行专家

组成答辩委员会，其中需有1至2名具有相关行业实践经验的企业专家。答

辩委员会主席由专业负责人或专业负责人指定专家担任。论文指导教师不

可作为其指导学生的答辩委员会委员。 

小组答辩除了审核答辩是否通过外，还将筛选每个专业当次申请答辩

约20% 的同学参加大组答辩。 

!$,%#  大组答辩： 大组答辩委员会成员至少5人，主要包括学位工

作组委员、专业负责人、导师代表和企业专家等。 

!$,&#  大组答辩未通过者，则被认定为“未通过论文答辩”，可在1

年内修改论文，重新申请答辩。 

  !5#  ABCD 

!$,'#  如指导的硕士论文被确定为“存在问题”或 “未通过答辩”的，

处理办法如下： 

1. 暂停指导教师在中法学院研究生指导资格1年，并由学院专业负责人

进行质量约谈； 

2. 同一指导教师“存在问题”硕士论文篇数累计达2篇以上（含2篇）的，

取消该教师在中法学院指导学生资格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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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$,(# 学位论文评审费用标准按照学校与学院相关财务规定执行。 

!$,)# 确定为侵占、抄袭、剽窃他人学术成果的学位论文，按《上

海交通大学研究生学术规范》相关规定处理。 

!$,*# 本实施办法自通过之日起开始执行，由巴黎卓越工程师学院

负责解释。 

 

巴黎卓越工程师学院 
2021年 12月 


